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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界动态

“中华法治文明与当代中国法系建构”
学术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黄洁 8月31日，由中华法治文明高等研究院主办的

“中华法治文明与当代中国法系建构”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

中华法治文明高等研究院以聚焦国家战略、时代课题、人类问题，坚持面

向全国、面向国际、面向未来，通过深入推进中华法治文明研究，推动构建

人类法治文明新形态。此次学术研讨会为加快中华法治文明学术体系、人

才体系、学科体系的本土建设汇聚力量、贡献智慧。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轶围绕大会主题，提出了三点想法：在五千多

年中华法治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理

论和制度，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法治实践相结合、同中华

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中华法治文明的研究和当代中国法系的建构

要回答我们的法治“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重大问题；办好研究院、

打造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关键在人，关键在打造德才兼备的高水平、创

新型研究队伍。他倡议法学界同仁群策群力、奋发有为，携手共促中华法

治文明的研究和当代中国法系的建构。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数字法学建设”
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丁国锋 日前，由东南大学法学院、人民法院司法大数

据研究基地主办的“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数字法学建设”研讨会在东南大

学举行。

  东南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东南大学人民法院司法大数据研究基地

执行主任王禄生表示，学院始终以服务智慧法治建设为己任，以全国首家

“人民法院司法大数据研究基地”为依托，采取“统筹规划，文工交叉，综合

施策”的总体思路稳步推进，在法律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理论研究、智能应

用研发以及复合型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良好成绩。

  东南大学法学院院长欧阳本祺表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快速

发展、融合推进，深刻改变了法学教育模式与法学理论研究方式。东南大

学法学院正是在这一新形势下准确识变、主动求变，大力发展数字法学等

新兴、交叉学科，在学校“强势工科、优势理科、精品文科、特色医科、提升

新兴、强化交叉”的学科布局下，以大项目、大平台为抓手开展数字法学理

论研究与人才培养。学院将以本次研讨会为契机，破除思维惯性和路径依

赖，找准特色交叉专业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团结带领数字法学团队服务国

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培养在未来更有竞争力、适应力的

复合型法律人才。

首届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治论坛举行

  本报讯 记者刘玉璟 9月1日，首届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治论坛暨

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治与政策研究中心、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西藏基

地揭牌仪式在西藏大学举行。

  西藏大学副校长平措旺堆指出，近年来，学校始终勇担教育建藏、

科技兴藏、人才强藏的重大历史使命。鉴于此，西藏大学政法学院挂牌

成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治与政策研究中心”具有重大意义。通过建

设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治与政策研究中心，把青藏高原打造成为全国

乃至国际生态文明高地，并充分发挥西藏大学政法学院和武汉大学环

境法研究所的学科优势，为助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方略与治理格局建

言献策。

  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秦天宝从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立法

背景、整体系统观念的引入、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法治贡献等方面发

表真知灼见。

  西藏大学政法学院副院长李珂指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治与政策

研究中心、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西藏基地要发挥高校科研机构的智库

作用，主动服务西藏自治区和国家的相关法治需求，为西藏自治区乃至全

国培养输送更多高质量的生态保护法治人才。

鲁粤地方立法学研究会2023年学术年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章宁旦 近日，由广东省法学会地方立法学研究会、山

东省法学会立法学研究会主办的鲁粤地方立法学研究会2023年学术年会

在汕头大学举行，年会主题为“中国式现代化与地方立法”。与会人员围绕

鲁粤两地立法的理论探索和实践经验开展分享交流，为鲁粤两地的立法

工作开展提供了学术意见。

  山东政法学院副校长窦衍瑞表示，在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新时代，地方立法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此次粤鲁合办学术年

会，共同研讨中国式现代化与地方立法的重大课题，是推动地方立法跨

省、跨区域协同交流研究的重要途径，相信通过研究讨论，专家学者一定

能碰撞出精彩的思想火花，凝聚智慧，建言献策，为做好新时代立法工作

贡献智慧力量。

司法判例对完善数字法治的引领作用

数字法治专栏（之三）

□ 佟丽华

  在任何时代，法治的构建往往滞后于时代

的发展。在人类社会快速进入数字时代的进程

中，如何及时跟上法治改革的步伐，以法治规范

数字时代朝着符合人类福祉的方向健康发展，

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需要从国家治

理层面引起高度关注的一个现象是，数字时代

引发的种种问题，如外卖骑手权益保护、未成年

人权益保护、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平台企业粗

暴封号侵犯用户权益等问题，都会以案件的形

式很快反映出来，法院会最先感受到时代的变

化以及对相关权利义务关系带来的影响。所以，

法院怎样裁判时代变化引发的各种新型案件，

从最新的权利义务演变中确立怎样的司法规

则，将对引领国家数字法治的发展发挥重要作

用。下面具体来分析两件司法判例对解决数字

领域重大问题的积极意义。

  如何确认外卖骑手与相关平台企业的法律

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相关平台企业在2015

年年底才开始使用众包用工模式，2018年才开

始大量使用外包或者加盟模式。面对这种快速

变化、形式复杂的用工模式，如何维护外卖骑手

的合法权益成为法律领域的难题。但是，2018年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就在一起案件中穿透种

种表面现象，对其中的法律关系作了深刻阐述，

以法律的理性捍卫了正义。案件当事人李某某

2016年在送快递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申请

确认劳动关系。海淀区人民法院在判决中确认

了多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一是不承认平台

企业与骑手属于居间合同的民事法律关系，认

为公司通过闪送平台分配闪送业务，监督闪送

员货物运输之过程，并通过闪送平台向客户直

接收取服务费用，决定分配比例，平台的整个经

营模式是通过大量提供货物运输服务来获取利

润，因此平台公司并不是一家信息服务公司，而

是一家从事货物运输业务经营的公司。二是基

于劳动法之性质，当事人不可以协议约定的方

式排除劳动法之适用，若双方关系之性质指向

劳动关系，则用人单位一方以格式条款形式作

出的、排除劳动者主要权利的约定无效。三是依

据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认定劳动关系的三要

素，充分阐述了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具体

理由。这份判决更为可贵的是，其论述了在众包

这种灵活用工形态下是否影响劳动关系认定的

重大前沿法律问题，明确指出了注意到“双方之

关系与传统劳动关系有一定的区别，具有相对

灵活性之特征”，但“灵活安排工作时间的特点

本身并不排斥劳动关系的存在，因为劳动关系

项下本身有多种用工的工时形式，包括相对灵

活的用工工时形式”。据此这份判决指出，“互联

网企业不能因其采用了新的技术手段与新的经

营方式而不承担本应由其承担的法律责任与社

会责任”“不能因为相关配套制度尚不完善而拒

绝向劳动者提供基本权利之救济——— 如李某某

要求确定劳动关系从而获得工伤保险待遇之基

本权利”。5年过去，这项判决所确认的很多原则

依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平台企业对用户封号是对用户最严厉的处

罚，但如何规范平台企业的这种权力？如何保障

用户的权利？这在全球都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2017年，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

游戏用户因账号被封起诉平台企业的案件，在

该案件的判决中法院指出，“网络游戏的世界虽

然是虚拟的，其空间秩序的维护对于游戏的提

供者和参与者的确都很重要，但是，虚拟空间并

不是法律所辖之外的领域，消费者所获得的虚

拟财产本身和对其的使用权均应受到法律的尊

重与保护”“没有一方的权利凌驾于对方之上，

双方均应在此基础上充分履行自己的义务，正

当行使自己的权利。即使是游戏，即便在网络空

间，公民的权利和财产依然应当被尊重，而在此

基础上，方能保障网络游戏提供者赖以经营和

存在的网络游戏本身的最大自由和最大发展”。

据此法院判决认定了长期停止服务等同于封

号，确认了平台企业不当封号侵犯了用户的财

产权益，强调了封号应该作为处罚用户的最后

手段，最后判决平台企业对用户给予一定赔偿。

法院判决规范了平台企业管理用户的权力，尤

其是强调了对用户的处罚要符合法定、正义、适

当等基本法治原则，对完善数字法治具有重大

的指导意义。

  分析相关法院对数字领域相关争议的判决

给我们的启发是：一是有些司法判例犹如一粒

“珍珠”，在数字时代发展的进程中本应熠熠生

辉，如何及时发现这些判决的价值并在社会

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二是有些错误甚至枉

法的裁判，污染了司法环境，如何有效预防、及

时发现并有效纠正这些错误判决？在传统的工

业时代，数据都是割裂、分散的，完全依靠人工

的力量以及复杂的决策程序，发现“珍珠”般闪

光的判例或者枉法裁判往往是个艰难的过程。

但到了数字时代，算法以及人工智能的技术已

经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这时以人类的智

慧，收集高质量的数据，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就

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司法判例中的“珍珠”或者

错误判决。相信司法部门通过相关举措，发布

“正反两面”指导案例，充分发挥中国司法判例

在数字时代国家以及全球治理规则制定中的

引领作用，必将为推动数字时代法治的完善作

出更大的贡献。

  本报讯 记者蒋安杰 为贯彻7月19日发

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壮大的意见》，特别是第四部分“强化民营经济

发展法治保障”提出的“防止和纠正利用行政或

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以及执法司法中的地

方保护主义”“完善涉企案件申诉、再审等机制，

健全冤错案件有效防范和常态化纠正机制”，9

月2日，由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

究中心主办、北京星来律师事务所承办的第十

五届“刑辩十人”论坛在京举行。会议聚焦研讨

“涉企冤错案件防范纠正及申诉再审机制”主

题，来自学术界实务界代表四十余人就“完善涉

企案件申诉、再审机制，健全冤错案件防范和纠

正机制”进行探讨。

涉企冤错案件的防范与纠正

  论坛上半场以“涉企冤错案件的防范与纠

正”为主题，由北京星来律师事务所主任王珺担

任主持人。她表示，民营企业历经四十余年的蓬

勃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

献。当前，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企业健康发展所

需，也是国家和地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而

依法保护民营企业权益更成为新时代法治建设

中的重要课题之一。尤其对涉企冤错案件的防

范与纠正问题，事关树立企业家经营信心、市场

经济维稳发展，与法律权威、人权保障、司法公

信、社会公平等皆紧密相连。本次论坛将聚焦于

此，探讨切实可行的建议和措施，为营造优质司

法环境，提振民营企业家信心贡献专业智慧。

  随后，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任毛

洪涛、北京紫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百成（代表北

京紫华律师事务所主任钱列阳出席）、北京市中

同律师事务所主任杨矿生、北京周泰律师事务所

主任王兆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程

晓璐、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毅（代表北

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主任郝春莉出席）、北京星

来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王唯宁作为上半场发言嘉

宾，结合法律实践、具体案例、法律法规等相关内

容，围绕涉企冤错案件的具体成因、涉企刑事案

件中的财产权保护、刑事申诉案件的特点及问题

等内容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并从冤错案件防范

和启动、涉案财产强制措施、公检法部门间的监

督作用、改革措施持续落实等方面提出了意见

和建议，助力营造更加健康、优质的营商环境。

  公安部特邀嘉宾结合当前公安法治建设目

标，围绕执法、取证、监督等执行措施进行细致

解答，强调了以阳光机制、等级考核、信息化手

段强化执法监督等内容，表达了公安机关贯彻

落实好《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

展壮大的意见》的坚定态度。

  最高人民检察院特邀嘉宾对于会议主题给

予高度肯定，并且建议通过“同堂培训”加强法

律职业共同体间的交流与探讨。随后围绕论坛

议题，从立案监督、财务监督、清理“挂案”三个

方面畅谈看法和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嘉宾针对涉企冤错案件

防范问题提出了几点意见：一是要坚决禁止以

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与民事案件；二是要严

格区分经济纠纷与刑事犯罪的界限，落实罪刑

法定，防止刑事追究扩大化；三是要客观看待民

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在经营过程中的不规范行

为，坚持刑法谦抑、证据裁判、疑罪从无等原则；

四是要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办案，并切实

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及其他合法权益。

  针对涉企冤错案件纠正，最高人民法院特

邀嘉宾着重谈了四点认识：第一，要深刻认识到

涉企冤错案件纠正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第二，涉

企冤错案件纠正需要各部门统一认识，相互支

持、相互配合，切实尽职履责；第三，有关部门特

别是人民法院，要敢于担当，切实坚决纠正各种

涉企冤错案件，以提振企业家信心，振奋企业家

精神。部分错的部分纠，全部错的全部纠；第四，

涉企冤错案件纠正过程中要有效发挥律师的作

用，畅通涉企冤错案件的发现渠道，真正做到及

时发展，有效纠正。

涉企案件的申诉与再审

  论坛下半场以“涉企案件的申诉与再审”为

主题，由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刑委会主任赵

春雨担任主持人。她表示，涉企案件的申诉和再

审是纠正错误、改变局面、强化意识的有效手

段，对拯救民营企业家，保护民营企业，促进民

企经济健康发展意义重大。而提升涉案企业办

案效率，切实解决涉企案件申诉、再审“难”的问

题，则是为企业纾困解难，提供有效法治保障的

重要体现。

  北京市冠衡律师事务所主任刘卫东、北京

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勇辉、北京君永律师

事务所律师许兰亭、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主

任毛立新、北京星来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会议主

席赵运恒作为下半场发言嘉宾，分别就目前涉

企案件申诉和再审中存在的标准高、入门难、流

程长、程序复杂等问题表达了各自的观点和意

见，并提出通过树立司法公正性、出台司法细

则、推进异地和提级审查、畅通民企申诉通道等

措施和方法，多措并举完善涉企案件申诉、复

查、再审等机制，以保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特邀嘉宾结合自身经

验，分享了对申诉工作的思考体会和实践办法。

通过分析申诉工作现状、“冤错案”的定义、申诉

难的成因等内容，表达了从事申诉工作的情怀

和理念，涉企冤错案件事关企业家安危、企业发

展以及企业背后的万千家庭，谨慎对待，有效抗

诉才能将申诉工作做到位、做到实。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程雷结

合发言嘉宾的观点和内容进行了总结发言。他

指出，对于涉企申诉案件，应当注意两个方面的

问题：一是要实现涉企冤错案件的常态化、法治

化治理。当前涉企申诉案件启动难的主要原因

有再审启动标准不明确、规律不可循以及是否

启动再审常受到一些案外因素的影响等。因此，

应当将现行的“运动式”治理方式逐步转变为常

态化、法治化的现代治理方式；二是在构建涉企

案件的再审机制时必须充分考虑经济犯罪案件

的特殊性。程雷认为，结合涉企案件具有的对财

产与自由同等保护、行政犯居多、具有刑民交叉

共性的三个特点，在办理此类案件时要树立人

身自由与财产权利并重的理念，办案人员要及

时学习、充分领会政策精神并坚持法律适用的

基本原则，同时保持对刑民交叉议题的关注。通

过以上方式，才能够更好地促进涉企冤错案件

的防范与纠正，真正有效地保护民营企业和企

业家的合法利益。

““涉涉企企冤冤错错案案件件防防范范纠纠正正及及申申诉诉再再审审机机制制””研研讨讨会会在在京京举举行行


